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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

cn）上披露了《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经事后审查发现，原公告部分内容需进

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更正内容

更正前：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

续督导协议》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分析，经与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双方拟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

续督导协议》

1.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分析，经与首创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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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双方拟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

续督导协议》

1.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分析，经与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双方拟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

续督导协议》

1.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分析，经与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双方拟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更正后：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

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分析，经与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双方拟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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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

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业务指南》等规定，挂牌公司应当就更换主办券商事项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出具说明报告。据此，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关于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的说明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持续督

导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适应公司发展，公司拟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持续督导协议书》上述协议自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生效。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及规定，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就本次变更持续督导券商提出申请，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 权办理公司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的说明报告；

（2）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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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与本次变更持续督导券商相关事宜；

（3）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

批准签署与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有关的各项文件、协议、合约；

（4）组织本次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有关的申请材料，全权回复变更持续

督导主办券商的反馈意见；

（5）根据新政策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要求制作、修订、报送

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申报材料；

（6）办理和实施与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相关的其他事宜。

授权的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本项授权的决议之日起至更换主办券商相

关事宜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公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详见与本公告同

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http://www.neeq.com.cn）上的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

正后）》（公告编号：2022-008）。请投资者关注上述提示内容，公司对上述

内容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